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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24日在《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2025-008）。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2月13日（星期四）下午15: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2月13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2月13日上午9:15至2025年2月13

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经开区燕山街518号公司9层会议室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刚先生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30人，代表股份 146,955,6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31.926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93,646,07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20.344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5人，代表股份53,309,5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1.5815％。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22人，代表股份 2,128,3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462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22 人，代表股份 2,128,39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4624%。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1.00逐项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子议案表决结果如下：1.01选举王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3,968,043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4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6,96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841％。
表决结果：王刚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1.02选举周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3,678,467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74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32,39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18％。
表决结果：周路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1.03选举王子璇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3,828,273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84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2,196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603％。
表决结果：王子璇女士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1.04选举王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3,839,072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85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92,995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76％。
表决结果：王义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1.05选举何莹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3,853,263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86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07,186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44％。
表决结果：何莹女士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1.06选举葛良娣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1,279,397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38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1,186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128％。
表决结果：葛良娣女士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议案2.00逐项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子议案表决结果如下：2.01选举刘煜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3,835,246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85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9,169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79％。2.02选举熊希哲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3,736,550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78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0,473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508％。
表决结果：熊希哲先生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3选举胡本源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3,835,247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85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9,17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79％。
表决结果：胡本源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案3.00逐项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子议案表决结果如下：3.01选举张玲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4,740,244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7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9,167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78％。
表决结果：张玲女士当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3.02选举蓝莹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4,587,442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97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1,365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530％。
表决结果：蓝莹女士当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议案4.00《关于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薪酬及津贴标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893,3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300％；反对245,6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72％；弃权355,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26,9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7425％；反对 245,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416％；弃权355,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159％。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薛玉婷、张晓武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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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1、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

会成员后即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第五
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的时间要求，会议通知以电话、口头等方式向全体董事送
达。2、本次会议于2025年2月13日在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燕山街518号公司会议室采取现场和
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董事王子璇女士、董事葛良娣女士，独立
董事刘煜辉先生、独立董事熊希哲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4、本次会议由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推举董事王刚先生召集并主持，监事会成员、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保荐机构代表及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为有效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已按
照相关法律程序进行了第五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一致同意选举王刚先生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完成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为完善与优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公
司董事会的管理与运作，公司董事会选举以下成员组成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和战略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
止，具体如下：

序号

1
2
3
4

委员会名称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

胡本源

刘煜辉

熊希哲

王刚

委员

刘煜辉、熊希哲

胡本源、王子璇

胡本源、王刚

刘煜辉、熊希哲、胡本源、葛良娣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
相关法律程序聘任总裁，经董事长王刚先生提名，聘任周路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4、审议通过《关于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
公司原董事会秘书宋历丽女士已任期届满，因工作调整，不再担任董事会秘书，任在公司担任战

略投资总监。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日常运作及公司信息披露等工作的有序开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公司实际情况，在公司未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期
间，由董事长王刚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代行时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公司董事会将按有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5、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及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
相关法律程序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经总裁周路先生提名，聘任王子璇女士为公司常务副总裁；聘任王
义先生、李刚业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何莹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宋历丽女士为公司战略投资
总监；聘任徐珍女士为公司风控总监；聘任祁娟女士为公司运营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5.01聘任王子璇女士为公司常务副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5.02聘任王义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5.03聘任李刚业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5.04聘任何莹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5.05聘任宋历丽女士为公司战略投资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5.06聘任徐珍女士为公司风控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5.07聘任祁娟女士为公司运营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其中子议案5.04亦经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聘任朱沛如女士
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等公司相关制度，为充分调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促进公司稳健、有效长远健康发展，按照风险、责任与利益相协调的
原则，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并参照行业薪酬水平制定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案。具体方案
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构成包括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年终奖等其他奖励。基本薪酬根据所担任
岗位的重要程度、该职位在行业中的薪酬水平、本人的资历和能力等因素确定，按月发放；绩效薪酬根
据目标责任考核后发放；年终奖及其他奖励结合公司年度经营业绩，进行综合考核，在上一年度结束
后发放。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薪酬、年终奖和其他奖励根据公司年度经营业绩及考核而定，具有不
确定性，实际支付金额会有浮动。

关联董事周路先生、王子璇女士、王义先生、何莹女士回避表决，亦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决议；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4、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3日

证券代码：300603 股票简称：立昂技术 编号：2025-020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1、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监事

会成员后即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经全体监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
通知的时间要求，并以电话、口头等方式向全体监事送达。2、本次会议于2025年2月13日在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燕山街518号公司会议室采取现场方
式在召开。3、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4、本次会议由全体监事共同推举监事张玲女士召集并主持。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为有效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程序进行第五届监事会换届选举，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张玲女士为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2月13日

证券代码：300603 股票简称：立昂技术 编号：2025-022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和证券事务代表暨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立昂技术”）于2025年2月13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第五届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成员、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相关议案。同时，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
议，选举宋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截至目前，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已完
成，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情况
1、董事会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
非独立董事：王刚先生（董事长）、周路先生、王子璇女士、王义先生、何莹女士、葛良娣女士
独立董事：刘煜辉先生、熊希哲先生、胡本源先生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体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2、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共四个专门

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委员会名称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
胡本源
刘煜辉
熊希哲
王刚

委员
刘煜辉、熊希哲
胡本源、王子璇
胡本源、王刚

刘煜辉、熊希哲、胡本源、葛良娣

上述专门委员会委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中独立
董事过半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委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且由独立董事中
会计专业人士担任主任委员。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组成情况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
非职工代表监事：张玲女士（监事会主席）、蓝莹女士
职工代表监事：宋键先生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监事任职资格，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
公司监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体简历详见附件）。监事会成员
中职工代表的比例未低于三分之一。

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一）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如下：
总裁：周路先生
常务副总裁：王子璇女士
副总裁：王义先生、李刚业先生
财务总监：何莹女士
战略投资总监：宋历丽女士
风控总监：徐珍女士
运营总监：祁娟女士
公司原董事会秘书宋历丽女士已任期届满，因工作调整，不再担任董事会秘书，任在公司担任战

略投资总监。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日常运作及公司信息披露等工作的有序开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公司实际情况，在公司未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期
间，由董事长王刚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代行时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公司董事会将按有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和条件进行了资格审查，聘任财务负责
人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过半数同意。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
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上述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资格，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体简历详见附件）。

（二）聘任证券事务代表
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聘任朱沛如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

作。任期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朱沛如女
士已经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相关要求（具体简历详见附
件）。

（三）公司董事会秘书代行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传真
邮箱

联系地址

董事会秘书（代）
0991-3708335
0991-3680356
sd@leon.top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燕山街 518号立昂技
术

证券事务代表
0991-5300603
0991-3680356

zhupeiru@leon.top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燕山街518号立昂技术

四、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完成后，姚爱斌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副总裁职务，且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姚文英

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且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宋历丽女士不再担任董事会秘书，任在公司
担任战略投资总监。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姚爱斌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7,503股，其配偶、父母、子
女及其他直系亲属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姚文英女士未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其配偶、父母、子女及其他直系亲属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宋历丽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2,501股，其配偶、父母、子女及其他直系亲属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
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以上人员离职后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等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
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上述因换届选举离任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公司发
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诚挚谢意！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13日

附件：
王刚先生：1964年 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民主建国会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荣获中国电子信息行业优秀企业家、2011年度通信网络外包维护服务领军人物等荣誉称号。1996
年1月创办新疆立昂电信技术有限公司，历任新疆立昂电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2年11
月至今，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5年至今，任上海极视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15
年至今，任新疆陆路港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5年12月至今，任新疆双庆中和酒
店有限公司董事；2015年8月至今，任杭州科若顿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16年至今，任新疆城科
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至今，任极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监事；2017年至今，任新疆中果
顺立旅游文化有限公司董事；2018年至今，任大疆融商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2019年1月至今，任新疆
双庆投资有限公司董事；2020年 12月至今，任立昂云数据（杭州）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1年 9月至
今，任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政协副主席；2023年2月至今，任新疆政协委员；2021年12
月至今，任长江商学院新疆校友会会长；2022年5月至今，任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新疆民主建国会副
主委；2024年9月至今，任新疆上市公司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常务理事、董事长联席会议委员。

王刚先生持有公司91,024,739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9.58%。王刚先生和公司董事
王子璇女士为父女关系，除此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人执行。

周路先生：1980年10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民主建国会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获2020年度金骏马奖之上市公司卓越总裁奖。曾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系统集成部经理、市场
部总监；2012年11月至2019年1月，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8年7月至今，任极
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9年1月至2020年11月，任杭州沃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19年2
月至2020年4月，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董事会秘书；2020年6月至今，任新疆九安智
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0年4月至今，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2020年12月至今，
任杭州沃驰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20年11月至今，任杭州修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20年12月至今，任立昂云数据（杭州）有限公司经理；2021年8月至今，任杭州云桥网安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

周路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420,239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31%，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王子璇女士：1994年10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9年5月至12月，任英国SHL人力资源管理驻上海办事处客户成功发展关系顾问；2020年3月至6月，任新加坡peoplesearch驻上海办事处互联网技术 IPO小组人才顾问；2020年7月至今，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人资中心负责人，2022年2月2024年1月，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2年3月至今，任立昂云
数据（四川）有限公司董事；2023年3月至今，任乌鲁木齐绿谷翠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
理；2023年8月至今，任北京疆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鲲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和新疆恩瀚盈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24年1月至今，任立昂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王子璇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王子璇女士与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刚先生为父女
关系，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刚直接持有公司91,024,739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19.58%，除此外，王子璇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王义先生：1983年9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7年7月至2015
年2月，先后任职于新疆立昂电信技术有限公司技术市场部、系统集成部；2015年2月至2019年2月，
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系统集成部总监；2019年2月至2023年5月，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2015年12月至2019年2月，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19年11月至今，任立昂旗云（广州）
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2020年 6月至今，任新疆九安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经理；
2020年10月至今，任立昂云数据（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2020年10月至今，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海南省分公司负责人；2021年2月至2024年4月，新疆晓鹿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2023年5月
至今，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王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07,206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2%，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何莹女士：1985年 5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0年 10月至 2015年 9
月，就职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新疆分所任项目经理；2015年10月至今就职于立昂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报表会计，财务总监助理，财务部经理，财务副总监；2023年10月至今，任立昂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何莹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葛良娣女士：1969年 1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1996年至2012年，任新疆立昂电信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负责人；2010年12月至2012年11月，任新疆立昂
电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2012年11月至今，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09年至今，任北京瑞邦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01年至今，任新疆立通通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中国女企
业家协会副会长，北京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北京市朝阳区妇女儿童公益慈善促进会副会长，中国上
市公司协会女董事专业委员会委员。

葛良娣女士直接持有公司27,908,689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6.00%，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刘煜辉先生：1970年10月出生，农工民主党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3年9月至2004年9月，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2004年6月
至2004年12月，任香港金融管理局高级访问学者；2004年12月至2017年3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
融研究所研究员；2017年4月至2023年5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2019年1月至今，
任芒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11月至今，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中国
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深圳证券交易所博士后导师，中国财
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成员，中国保险资管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专委会顾问，招商银行资产管理
特聘专家顾问，曾任华泰证券、广发证券、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国际经济学、
金融市场和商业银行。

刘煜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熊希哲先生：1982年 5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4年 7月至2005年7月，任职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务；2005年7月至2007年2月，任职北京市证泰律师事
务所律师助理；2007年 3月至 2010年 3月，任职北京东易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律师；2010年 4月至2020年6月，任职北京雍文律师事务所律师；2020年7月至今，任职北京融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024
年9月至今，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熊希哲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胡本源先生：1974年生，中国国籍，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会计学专业教授，中国注册会计师
（非执业），财政部全国学术类会计领军人才(第四批)。1995年7月至2010年12月，在新疆财经学院会
计系任教。2011年1月至2018年2月任新疆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分管研究生教育和科研管理
工作。2018年3月至2020年1月任新疆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院长，负责学院行政工作。2020年2月至
今，为新疆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会计与公司治理、审计理论的研究。曾任特变电工股份
有限公司、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西部黄金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独立
董事。现为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新鑫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胡本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张玲女士：1974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住权，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
业），具有中级会计职称。1996年 9月至 2002年 5月任新疆天山汽车厂会计；2002年 6月至 2005年 1
月任乌鲁木齐市捷运电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会计；2007年3月至2024年1月，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主管会计、审计主管；2024年2月至今，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经理、监事会主席。

张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蓝莹女士：1989年 6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2011年 9月至 2012年 3
月，在广西嘉路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实习担任人力资源助理；2012年7月至2016年10月，任立昂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专员；2016年11月至今，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主管；2020年6
月至今，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22年4月至今，任新疆邦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监事。

蓝莹女士持有1,000股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宋键先生：1982年3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2年01月至2016年12
月，任南京东大智能化系统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系统集成项目经理。2017年02月至今，任极视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数字销售中心售前主管，2022年2月至今，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宋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李刚业先生：1979年 3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2年 4月至2012年11月，先后任新疆立昂电信技术有限公司昌吉地区项目经理、喀什地区分公司负责人、工程二
部副经理、网络建设部总监兼部门经理；2012年11月至2019年2月，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网络建
设部总监、监事；2019年2月至今，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2020年11月至今，任新疆邦海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李刚业先生持有公司1,026,390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22%，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宋历丽女士：1986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住权。2008年至2010年，任职
于宏源期货有限公司乌鲁木齐营业部；2010年至2017年，在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
司，先后任服务技术工程师、项目经理、服务技术部门经理；2017年，在新疆熙菱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商务采购部任职；2017年5月至2020年4月，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及证券事务部
经理；2020年5月至2024年1月，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2021年3月至2023年6月，任立昂云数据（成都）有限公司经理；2022年2月至2023年6月，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
公司负责人；2024年1月至今，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宋历丽女士直接持有公司22,501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48%。与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徐珍女士：1974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具有高级会计师职称，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1994年7月至2002年12月，任职于石河子大学商学院，从事学生管理、教学工作；2002年12
月至2023年9月，任职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新疆分所，从事审计鉴证、财务咨询、内控
咨询工作；2009年6月至2012年6月，担任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11月至今，担任
新疆兴宏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9月至2024年1月，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风控中心负
责人；2024年1月至今，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风控总监。

徐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祁娟女士：1984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7年9月至2008年4月任新疆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教师；2008年4月至2022年8月就职于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历任运营分析主管，证券部部长助理、证券部副部长、证券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2022年9月至今，任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2024年1月至今，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祁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朱沛如女士：1990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已取得法律职
业资格证书、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职于新疆视观律师事务所、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
司投行部、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6月至2022年1月，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
务主管；2022年2月至2024年1月，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2022年2月至今，任立昂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朱沛如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是失信人执行。

证券代码：300603 股票简称：立昂技术 编号：2025-021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第五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已经届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公司按照相关法律程序进

行职工代表监事的换届选举。近日，公司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宋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宋键先生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宋键先生将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本次换届选举后，不存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期间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2月13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宋键先生：1982年3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2年01月至2016年12
月，任南京东大智能化系统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系统集成项目经理。2017年02月至今，任极视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数字销售中心售前主管，2022年2月至今，任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宋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603317 证券简称：天味食品 公告编号：2025-010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到期赎回

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分行
● 本次委托理财总金额：8,000万元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202502708、（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202502709
● 委托理财期限：35天、37天
● 履行的审议程序：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3月7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并于2024年3月25日召开2024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
过150,000万元（含150,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可在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3月8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4-013）、《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及2024年3
月26日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

一、本次赎回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于2025年1月21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分行签署《中国银行公司客户结构性存款

产品认购委托书》，并于2025年2月12日赎回，公司收回本金4,655万元，获得收益11.36万元。具体
情况如下：

受托人

中国
银行

产品
所属类型

银行理财产
品

产品
收益类型

保 本 保 最 低 收
益型

理财金额（万
元）

4,655
起息日

2025-1-22
到期日

2025-2-12

年化收益率
（%）

4.2418

获得收益（万
元）

11.36
二、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合理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

设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1. 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2135）核准，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10,000万股。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际发行28,596,491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629,999,987.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8,
309,996.69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621,689,990.31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到位，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审验，并出具《XYZH/
2020CDA40010》验资报告。

3. 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拟投入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2
3
4

合计
其他

食品、调味品产业化生产基
地扩建项目

营销服务网络及数字化升级
建设项目

双流生产基地综合技改建设
项目

家园生产基地综合技改建设
项目

剩余募集资金

公司

公司

公司

四川天味家园食品有
限公司

58,694.34
16,212.95
12,179.17
19,667.97
106,754.43
具体金额以募集资金账户实际余额为准。

32,832.55
5,244.61
1,802.47
1,974.14
41,853.77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2025年2月12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分行签署《中国银行公司客户结构性存款产

品认购委托书》，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
名称

中国银行

产品
期限

35天

产品
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收益
类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产品
名称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
款202502708

结构化
安排

无

金额
（万元）

4,080
参考年化
收益率

0.85%/3.3883%

预计年化
收益率

0.85%/3.3883%
预计收益

不适用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不适用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否

受托方
名称

中国银行

产品
期限

37天

产品
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收益
类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产品
名称

（四川）对公结构性存
款202502709

结构化
安排

无

金额
（万元）

3,920
参考年化
收益率

0.8%/3.4419%

预计年化
收益率

0.8%/3.4419%
预计收益

不适用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不适用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 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保本型投资产品；
2. 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 公司财务部门必须建立台账对短期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

用的账务核算工作；
4.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并定期对相关投资产品进行全面检查；
5.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1）产品名称：（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202502708
（2）产品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挂钩标的：彭博“BFIX USDJPY”版面公布的“美元/日元即期汇率”中间价
（4）产品起息日：2025年2月13日
（5）产品到期日：2025年3月20日
（6）合同签署日期：2025年2月12日
（7）是否提供履约担保：否
（8）理财业务管理费：无
（9）支付方式：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2、（1）产品名称：（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202502709
（2）产品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挂钩标的：彭博“BFIX USDJPY”版面公布的“美元/日元即期汇率”中间价

（4）产品起息日：2025年2月13日
（5）产品到期日：2025年3月22日
（6）合同签署日期：2025年2月12日
（7）是否提供履约担保：否
（8）理财业务管理费：无
（9）支付方式：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二）风险控制分析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银行理财产品，公司用于委托理财的资金本金安全，风险可控，该等理财

业务的主要风险为市场风险、政策风险。
防范措施：1、合同必须明确约定保证公司理财本金安全；2、公司选择资产规模大、信誉度高的金

融机构开展理财活动；3、公司将定期关注委托理财资金的相关情况，一旦发现有可能产生风险的情
况，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4、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建立了严格的内部控制措施。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代码：601988）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与本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五、对公司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经营性活动现金流净额

2024年9月30日

5,442,928,487.60
990,593,500.81
4,452,334,986.79
2024年1-9月

599,192,002.72

2023年12月31日

5,273,690,813.13
872,155,327.25
4,401,535,485.88

2023年

602,633,193.74
根据新金融准则要求，公司购买的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列报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到期收

益列报于投资收益。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公司本次委托理财
支付金额8,000万元，占公司合并报表最近一期期末（即2024年9月30日）货币资金的比例为27.24%。

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日常经营所需资金、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
公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转，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通过
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理财，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
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六、风险提示
尽管本次公司投资理财产品为低风险投资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

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公司于 2024年 3月 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并于2024年3月25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150,000万元（含150,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该额度可在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滚动使用。

（二）保荐机构意见
本次天味食品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
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上述事
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本次天味食品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情况
金额：人民币万元 .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合计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总理财额度

产品名称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202414048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202414049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202414086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202414087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202414082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202414083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202414895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202414896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202417221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202417222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202418794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202418795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202418930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202418931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202502708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202502709

实际投入金额

353,560
5,634
5,366
4,680
4,320
5,200
4,800
9,360
8,640
5,200
4,800
17,850
17,150
10,710
10,290
4,080
3,920

475,560

实际收回本金

353,560
-
-
-
-
-
-
-
-
-
-
-
-
-
-
-
-

353,560

实际收益

3,091.95
-
-
-
-
-
-
-
-
-
-
-
-
-
-
-
-

3,091.95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
5,634
5,366
4,680
4,320
5,200
4,800
9,360
8,640
5,200
4,800
17,850
17,150
10,710
10,290
4,080
3,920

122,000
130,000
29.54%
6.64%
122,000
28,000
150,000

特此公告。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14日

证券代码：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15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进展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杉杉股份”）控股股东杉杉集团有
限公司（下称“杉杉集团”）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换股，导致杉
杉集团持股比例被动减少，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2025年2月13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杉杉集团的通知，依据杉杉集团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至第四期）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本期债
券持有人同意部分债券换股的议案》的相关约定，“杉杉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下称“H22杉EB1”）、“杉杉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二期）”（下称“H22杉EB2”）、“杉杉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三期）”（下称“H22杉EB3”）及“杉杉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四期）”（下称“H22杉EB4”）的持有人合计换股59,439,858股，
换股价格为 8.67元/股，并于 2025年 2月 13日完成过户，导致公司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被动下降2.64%，现将相关换股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暨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
情况

权益变动明细

名称

注册地

权益变动时间

变动方式

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
（H22杉EB1）

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
（H22杉EB2）

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
（H22杉EB3）

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
（H22杉EB4）

合计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日丽中路777号26层

2025年2月13日

变动日期

2025年2月13日

2025年2月13日

2025年2月13日

2025年2月13日

换股暨减少股份数量
（股）

20,615,541
12,019,855
16,610,758
10,193,704
59,439,858

变动比例（%）

0.91
0.53
0.74
0.45
2.64

二、本次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换股暨权益变动前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郑永刚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杉杉集团
宁波朋泽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捷伦投资有
限公司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655,267
72,212,189
782,222,036
205,264,756
29,580,000

1,089,934,248

持股比例（%）
0.03
3.20
34.71
9.11
1.31
48.37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655,267
72,212,189
722,782,178
205,264,756
29,580,000

1,030,494,390

持股比例（%）
0.03
3.20
32.08
9.11
1.31
45.73

三、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杉杉集团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持有人换股导致杉杉集团持股比例被动下降，

不触及要约收购，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规定及其相关承诺的情形。

本次换股后，杉杉集团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可交换公司债券已累计换股59,439,8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4%。
本次权益变动后，杉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30,494,3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7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换股期内，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是否选择换股及具体换股数量、换股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控股股东杉杉集团将持续关注其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相关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目前，为杉杉集团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设定质押且存放于质押专

户内的杉杉股份股票数量合计为370,540,078股，分别对应第一期至第四期债券设定质押的杉杉股份
股票数量分别为128,514,447股、74,930,136股、103,549,225股、63,546,270股。因杉杉集团涉及诉讼，
上述股票被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绵阳法院”）冻结（司法标记），详见公司前期发布的相
关公告。根据绵阳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4）川07民初41号之十），绵阳法院同意本次债券按
照 8.67元/股的价格换股，换股的股票在冻结（司法标记）状态下直接过户给债券持有人。过户完成
后，解除对杉杉集团持有的杉杉股份相应股票及其分红的冻结。

经杉杉集团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2025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
第一期至第四期债券持有人均同意授权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绵阳法院申请以债券持有人换股的
方式变价被司法标记的发行人持有的杉杉股份合计370,540,078股股票。根据绵阳法院的裁定，受托
管理人将尽快进行本次债券上述质押专户内股票换股相关事宜，后续进展将及时向投资者公告。如
前述质押专户内股票均被换股，则累计换股比例将达19.08%，杉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
将下降至29.29%，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相关
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4日


